评标监督告知

根据《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执法公告》，我们将对进入交易中心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管理，现对本工程的评标活动告知如下： 

一、纪律规定

1、不得主动与该工程的相关投标人发生有可能影响评标公平、公正的行为（如受人之托、接受卡片、答应许诺、回复手机短信等），如有被动发生此类行为，应在评标前主动声明，或退出该次评标。

2、不得与本工程的投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如在评标前或评标过程中，发现此类情形，应及时主动说明情况，提出回避。

3、不得私自夹带任何通讯工具进入评标区，在进入评标区前应上交携带的全部通讯工具，并主动配合保安员检查随身物品。

4、不得私下接触其他评委，不得进入其它评标室，不得发表倾向性言论，不得散发资料，不得互留通讯方式。

5、对本次评标过程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评审情况，任何评标资料不得带离评标室。 

6、招标人委派评标代表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组长。

7、招标人委派评标代表除可以在评标开始前介绍工程情况之外，评标过程中不得主动发表意见，确需就评标工作主动发表意见时，应当向监管人员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发表意见。

请各位评委洁身自好，自觉遵守以上纪律。否则，一经查实，将视为串通评标，立即清出专家库；情节严重的，移交纪检、公安部门处理。

二、评标须知

1、本工程评标依据是已备案的招标文件、补遗文件和招标人提供的图纸、标底等，以及相关的招标投标法律法规，未经备案的招标文件不得作为评标依据。

2、认真研读和全面理解招标文件，重点阅读其规定的评标办法、评标程序、单列的否决性条款以及招标工程情况介绍。 

3、评标工作应当公平公正、认真负责，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程序进行。

4、坚持独立评审，各自打分的原则；已完成评分汇总后，不得修改个人评分。

5、对于无效标和废标的判定，应严格对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摘要》规定的情形，非属《摘要》所列情形的不得废标。

6、若出现《摘要》表述不清的情形时，评委应当听取招标人意见，坚持谨慎废标的原则，由评标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判定。

7、如有废标情况的，应严格履行答辩程序。

8、对于重新招标的工程，应当尽量在合格投标人中推选中标候选人。
9、评标委员会在否决所有投标文件前，应向招标人核实有关情况，听取招标人意见。

10、评标过程如出现异常情况和违反评标程序的评标活动，监管人员将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经同意可依法暂停评标并移交主管部门处理。
三、评委评标表现的考核管理

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将实行评标报告抽查制度，对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进行抽查和评价，评价结果将以书面形式报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考核评标专家的依据。同时建立评标质量反馈制度，对被招标人投诉为不合格的评标专家，经调查情况属实的，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口头或书面警告；对于3次被招标人投诉为不合格的评标专家，经调查情况属实的，主管部门将其清出专家库，并书面告知其所在单位。

在评标过程中，评委如对招标文件内容有任何建议，可形成书面意见，由监管人员反馈给招标人。

请各位评委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在跨天评标基地还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进入评标基地前，评委应当再次配合保安员检查随身物品，不得私自将通讯工具带入评标基地。

二、严格遵守评标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评标时间一般不超过晚上10点。

三、评标工作时间内，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评标室。

四、评委应当集体行动。在就餐及其他休息时段，不得谈论与该工程评标有关的话题，不得与其他人员私下接触。

五、在评标结束前，不得擅自离开评标基地。

六、自觉遵守评标基地的其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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